
致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專責小組： 

   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- 「建立共識」階段公衆諮詢會建議書 

 

本人曾於院舍工作，現有以下分享受： 

 

院舍長期人手短缺，包括不同職位：護士、 職業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、 

保健員及前線照顧員。 

 

試問在長期缺乏人手資源下，如何做到有質素的服務？ 

最終受害不僅是服務使用者、員工亦然，是雙輸，無充足人手， 

如何提供有質素的服務？ 

 

為了填數，日日不同替補工作人員，就算有中介公司人手支援， 

亦因流程緊湊，無時間進行培訓。即使有培訓，舊酒新瓶，觀念不變， 

仍然停留醫療角度，無更新觀念，無人本意識配合， 

更遑論依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，全納、自決原則， 

要以殘疾人權利公約原則，檢視和整合現有服務及規劃新支援模式。 

 

公約在香港已實行了超 11年， 

香港康復計劃方案今次似是無意思與公約與時並進， 

試問下一個計劃方案檢討又會是幾時？ 

仲有幾多個 10年檢討才更新……？！ 

 

請從速以公約原則檢討現有康復服務， 

加強管理層、專業和前線工作員的公約教育和應用培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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